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陇市监罚〔2017〕17号                                                                                                                                                                                                                

当事人：杨家笔 
地  址：***   
联系电话：***
住  址：***                  
[bookmark: _GoBack]经查： 2017年1月12日，当事人杨家笔在瑞丽市芒沙商贸城购买85件（规格：24听/件）泰国产（红牛）饮料，每件58.00，合计购价为4930.00元人民币，用一辆云L***福田牌轻型厢式货车拉往陇川准备贩卖，当事人无任何进口手续。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查实，当事人贩运的85件（24听/件）泰国产（红牛）饮料，外包装和罐体标识均无正文字样。时至查获，当事人未获取违法所得。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
    证据（一）：2017年1月12日，经当事人（驾驶员）签字确认，执法人员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查获现场，当事人利用一辆云L***福田牌轻型厢式货车拉运，无任何进口手续贩运85件（24听/件）泰国产（红牛）饮料的现场事实。                                                       
    证据（二）：2017年1月12日，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拍摄的照片一份2张，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利用一辆云L***福田牌轻型厢式货车，贩运85件（24听/件）的现场事实。                                        
    证据（三）：2017年1月13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驾驶员）杨家笔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3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无任何手续，于2017年1月11日晚上，在瑞丽市芒沙商贸城购买的；以单价58.00元/件的价格购买了85件（规格：24听/件）泰国产（红牛）饮料， 合计购价为4930.00元人民币。准备贩运至陇川县销售获利的事实经过当事人陈述。                                                                                                                             
    证据（四）：2017年1月12日，当事人杨家笔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五）：2017年1月12日，当事人杨家笔提供的“驾驶证”、 “行驶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兼驾驶员）的情况及车牌号为：云L***福田牌轻型厢式货车车主为杨家笔 的事实。                                                                                             
    以上事实证据均有当事人、证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本局认为，当事人于2017年1月11日在瑞丽市芒沙商贸城，擅自以4930.0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85件（24听/件）无任何进口手续和合法商品标识泰国产红牛饮料，准备贩运到陇川县销售获利的事实，违反了“2006年3月2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禁止进口商品第45号公告：自即日起，禁止进口泰国产(红牛）饮料”和《云南省查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条例》第六条第（六）项“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禁止生产、销售商品的；”的规定，属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                                                                
    2017年1月日，本局以陇市监罚先告〔2017〕6-01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陇市监听告〔2017〕6-01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规定时间内当事人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举行听证的要求，对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无异议。                                                         
    依据《云南省查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有本条例第六条第（六）、（七）项行为的，责令停止生产和销售，没收生产、销售的伪劣商品和违法所得，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分别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违法行为,作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85件（ 24听/件）泰国产（红牛）饮料；                                                                        
    2、罚款3000.00元人民币。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财政专户银行（户名：陇川县财政局，账号：    5600005644416012，地址：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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